
國立中山大學音樂學系學生音樂會檔期申請書 

110年 1 月 13日 109學年度第 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2年 3 月 29日 111學年度第 3次課程暨第 7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申請人 
 

 
學號  聯絡電話  

活動名稱 
 

 
主修組別  

活動類別 

□個人音樂會 

□聯合音樂會 

□學士班畢業製作音樂會 

□碩士班學位音樂會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＿＿ 

演出地點 

□藝術大樓演奏廳 

  （文 FA0011） 

□Steinway 

□Boston 

□藝術大樓演講廳 

  （文 FA4028） 

□Steinway 

□Kawai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演出日期 

第一順位：  年  月  日（星期＿＿） 

第二順位：  年  月  日（星期＿＿） 

第三順位：  年  月  日（星期＿＿） 

演出時間 

□18:10-19:10 

□19:20-20:20 

□20:30-21:30 

□其他：＿＿＿ ＿ 

演出曲目 1 
 

 
曲目長度 分鐘 

演出曲目 2 
 

 
曲目長度 分鐘 

演出曲目 3 
 

 
曲目長度 分鐘 

演出曲目 4 
 

 
曲目長度 分鐘 

演出曲目 5 
 

 
曲目長度 分鐘 

演出曲目 6 
 

 
曲目長度 分鐘 

申請人簽名 
 

 

全場 

演出時間 
分鐘 

主修老師 

簽名 

（申請個人音樂會、聯合音樂會可免簽） 

系辦 

收件簽章 
 

備註： 

1. 「學士班畢業製作音樂會」及「碩士班學位音樂會」之演出時間不可勾選其他。 

2. 各組優先檔期：（1）鋼琴組：週三；（2）弦樂組：週二；（3）管樂組：週四；（4）擊樂組：週

一或週五(依上課時間彈性調整)；（5）聲樂組：依上課時間彈性調整。 

3. 如欲至校外辦理音樂會，依「國立中山大學音樂學系製作實施要點」及「國立中山大學音樂學

系碩士班學位音樂會實施要點」之規定，應於系務會議通過後為之，敬請提早提出申請。 


